
金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年度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金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保留意见的鉴证报告。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规范运作指引》的有

关规定，现对该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基本情况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认为：“金亚科技公司对股权投资业务制定相关

内控管理制度，但未有效的实施，后续管理需加强。” 

二、注册会计师对该事项的基本意见 

注册会计师认为，除“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部分所述事项产生的影响外，

公司已按照财政部等五部委颁发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规定于 2016

年 12月 31日保持了与财务报表相关的有效的内部控制。 

三、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意见 

1、从 2016 年 01 月 01 日起到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止的期间，不存在财

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和重要缺陷，公司基本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

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较为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2、公司发现存在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一般缺陷：主要为随着公司参股公

司的增加，地理区域的分散性，在对参股公司的管理上较为薄弱，需进一步加强

对参股公司的投后管理。 

公司较 2015 年度，在内部控制上进行了系列整改活动，个别内部控制制度

还需根据经营管理活动中的变化情况，结合特征、特性作出进一步的修订，并坚

持不懈的贯彻下去，形成常态化管理机制，确保内部控制制度在经营管理活动中

充分发挥作用。 



四、该事项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程度 

除上述“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部分所述事项产生的影响外，公司已按照财

政部等五部委颁发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规定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保持了与财务报表相关的有效的内部控制。 

这警示公司目前的内控管理存在精细化管理方面的不足和细节执行不到位

的情况。公司需在日后的日常管理工作中，需将内控管理工作落实到细处，对参

股公司实施区别化有针对性的管控。对执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提

高管理的效率，保证执行的有效性。 

五、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可能性 

1、公司董事会将督促公司进一步提升、完善个别内部控制制度，根据经营

管理活动中的变化情况，结合特征、特性作出进一步的修订，并坚持不懈的贯彻

下去，形成常态化管理机制，确保内部控制制度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充分发挥作用。 

2、积极与投资者沟通，保证与全体股东沟通渠道的畅通，增加投资者对公

司的认识、了解和信心。积极与客户沟通，尽量减少该事项对公司业务影响降到

最低程度，努力实现公司经营目标。 

六、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1、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充分发挥其自身职能，对公司相关内部控制度的完整 

性、合理性及实施的有效性进行检查和评估。定期或不定期的对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合理性、有效性以及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价。对本

公司各内部机构、控股子公司以及具有重大影响的参股公司的会计资料及其他有

关经济资料，以及所反映的财务收支及有关的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

性和完整性进行审计，包括但不限于财务报告、业绩快报、自愿披露的预测性财

务信息等。 

2、 公司及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加强学习和熟悉《公司法》、 

《证券法》、《创业板上市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掌握《公司章程》及

相关公司管理制度中规定的重大事项的决策、信息的披露等程序。参股公司定期



或应公司要求向公司汇报生产经营情况，及时向公司报告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所规定的重大事项。 

   3、进一步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投后管理制度》，从风险识别、风险

预判、风险控制措施、风险预防等全方位对对外投资做好投前、投中、投后管理。

重视和加强投后管理的方式方法，科学有效的展开对子公司、参股公司的经营管

理。 

4、公司根据自身总体经营计划，在充分考虑子公司业务特征、经营情况等

基础上，向子公司下达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实现利润等经济指标，由子公司经营

管理层分解、细化公司下达的经济指标。子公司的经营及发展规划必须服从和服

务于公司的发展战略和总体规划，在公司发展规划框架下，细化和完善自身规划。 

 

  

 

 

金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